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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 3月 9日內務委員會會議文件  
 

教育事務委員會就建議委任專責委員會  
調查與侵犯學術自由及院校自主有關的事宜提交的報告  

 
 
目的  
 
  本文件旨在請內務委員會支持教育事務委員會 (下稱 "事務委

員會 ")提出的下述建議：立法會委任專責委員會，調查有關政府官員侵

犯香港教育學院 (下稱 "教院 ")及其他大專院校的學術自由和院校自主

的指控。  
 
 
背景  
 
2.  2007年 2月 3日，由教院副校長陸鴻基教授發出的信件在教院

的內聯網中登載。陸教授在信中指稱，教院校長莫禮時教授曾於 2004
年 1月告知陸教授，指教育統籌局局長 (下稱 "教統局局長 ")曾致電莫禮

時教授，游說莫禮時教授主動向香港中文大學提出與教院合併。教統

局局長表示，若莫禮時教授不這樣做，他會放手讓當時在任的教育統

籌局常任秘書長 (下稱 "教統局常任秘書長 ")隨意削減教院的學生名

額。陸教授並指稱，他於 2004年 6月底擔任教院署理校長期間，教統局

局長曾要求他發表聲明，譴責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及有關教師就縮

班及殺校問題進行抗議。陸教授拒絕要求後，教統局局長曾說： " I’ll  
remember this.  You will pay. (我會記著，慢慢跟你算帳。 )"陸教授進一

步指稱，過去幾年來，政府高級官員屢次要求莫禮時教授解僱那些在

報章發表文章，批評教育改革或教育政策的教院同事。  
 
3.  2007年 2月 12日，事務委員會決定於 2007年 2月 28日舉行特別

會議，跟進有關指控。事務委員會同意邀請下列人士／團體出席會議：

教統局局長、當時在任的教統局常任秘書長、莫禮時教授、陸鴻基教

授、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 (下稱 "教資會 ")、香港教育學院教學人員協

會、香港教育學院學生會及大學教育關注組。委員並同意在立法會網

站登載公告，邀請公眾人士提交與此事相關的意見書，以及在事務委

員會會議上提供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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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於 2007年 2月 15日宣布，根據《調查委

員會條例》(第 86章 )委任調查委員會，以確定有關指控的各項事實及提

出建議。調查委員會會在委任日期起計 4個月內，向行政長官提交報

告。調查委員會的職權範圍載於附錄。  
 
5.  事務委員會如期於 2007年 2月 28日舉行特別會議。莫禮時教

授、陸教授，以及獲事務委員會邀請的 3個團體的代表均有出席會議。

此外，下列 3名與教院有關連的學者亦出席會議：香港教育學院體藝學

系副教授黎明海博士、香港教育學院教育政策與行政學系副教授龐憶

華博士，以及香港教育學院教育政策與行政學系前任講師葉建源先

生。教統局局長、當時在任的教統局常任秘書長及教資會，則以行政

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已委任調查委員會調查此事為理由，拒絕應邀出席

會議。  
 
 
事務委員會的商議過程  
 
被指作出干預的個案  
 
6.  事務委員會舉行特別會議的目的，是搜集有關政府被指干預

教院學術自由及院校自主的資料。出席會議的學者及團體代表引述多

宗個案，證明他們的指稱屬實。他們指稱，在過去數年，部分來自教

育統籌局 (下稱 "教統局 ")的政府官員一直試圖打壓教院教職員的反對

聲音，以及妨礙教院的發展。他們作出以下指控：  
 

(a) 教統局曾就教院與香港中文大學合併的建議向莫禮時教授施

壓。由於莫禮時教授拒絕有關建議，以致教院在 2005-2008學
年 3年期內的獲撥資源遭削減 33%；  

 
(b) 一名教統局官員告訴黎明海博士，他就新高中學制之下的藝

術教育所發表的批判性評論，將不利於體藝學系的發展。教

院隨後接獲通知，該校 2008-2009學年的藝術、音樂及體育課

程的收生學額將會是 "零 "；  
 
(c) 有關一項由教統局委託舉辦的校董培訓課程，教統局認為，

由龐憶華博士任教的其中一節課未有充分闡述校本管理的優

點，教統局並要求教院持續專業教育學部 "檢視 "該課程的講

員及內容。龐博士其後不獲委派任教該培訓課程；及  
 
(d) 一名教統局官員要求莫禮時教授將葉建源先生納入自願離職

計劃的名單內，原因是葉先生曾在報章上發表有關教育政策

的文章，並曾舉辦小班教學研討會。  
 
7.  除上述個案外，出席會議的大學教育關注組學者亦指稱，政

府曾干預其他大專院校的學術自由。此類個案的例子包括香港浸會大

學潘玉琼博士的個案，以及香港城市大學馮偉華博士的個案。潘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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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在報章撰文批評校本管理；其後，一項由她擔任顧問的計劃申請優

質教育基金，但申請不獲批准。在一項由教統局委託進行有關 "學習領

域 "的研究中，教統局曾要求馮博士修改該研究的分析、結論及建議。

潘博士及馮博士並沒有出席特別會議。  
 
8.  學者強調，他們所引述的個案只是例證，以說明教統局官員

確實試圖干預院校自主，以及打壓學者就政府政策及措施提出反對意

見。他們指稱，若學者的發言可享有《立法會 (權力及特權 )條例》 (第
382章 )之下的保障及豁免，將會有更多學者公開他們的個人經歷。  
 
9.  至於上文第 2段所述並且是委員最關注的 3宗被指作出干預的

個案，莫禮時教授及陸教授均拒絕提出證據，證明有關指控屬實，亦

拒絕透露所涉政府官員的姓名，原因是他們在特別會議上的發言不會

在法律上獲得豁免。他們告知事務委員會，表示會保留有關證據給予

調查委員會。陸教授引述多宗事例，說明教院在師資培訓的公共資源

分配方面所遭遇的不愉快經驗。莫禮時教授則重申，在過去 5至 6年間，

教統局一直持續不斷和有系統地向教院施壓。  
 
委員的意見  
 
10.  委員普遍認為，與會學者所提出的指控非常嚴重，必須深入

研究。然而，委員對此事應如何處理則意見分歧。  
 
11.  部分委員贊同與會學者及團體的意見，認為已公開的個案並

非個別事件，只是冰山一角。他們關注到，干預問題並非只在教院出

現，並認為有必要就有關指控進行徹底及全面的調查，以確定問題的

嚴重性及程度。  
 
12.  這些委員認為，隨更多指控公開，調查委員會的職權範圍

過於狹窄，無法全面揭開真相。亦有意見認為，倘若調查委員會認為

有必要擴大其職權範圍，以涵蓋更廣闊的範疇，調查委員會可向行政

長官提出有關建議。然而，除非調查委員會這樣做，否則，若要查明

真相及全面瞭解此事，唯一方法是由立法會委任專責委員會調查此

事，並引用香港法例第 382章傳召有關人士作供。此舉亦會確保可傳召

曾拒絕出席特別會議的關鍵人物 (例如教統局局長及當時在任的教統局

常任秘書長 )作為證人，提供有關資料。這些委員認為，由立法會進行

獨立和全面的調查，既讓議員可克盡闕職，監察政府當局的工作，亦

符合市民的期望。  
 
13.  然而，部分其他委員則認為，現在就應如何處理此事提出結

論性的意見，未免言之尚早。他們指出，事務委員會既已定於 2007年 4
月舉行特別會議，讓其他人士及團體前來提供資料，便應稍為等待，

然後才作出決定。此外，事務委員會應要求政府當局就有關指控作出

回應，然後委員應研究政府當局的回應。這些委員認為，鑒於部分指

控與教資會資助院校的撥款機制有關，事務委員會應首先深入瞭解該

撥款機制，以及評估該機制能否有效運作。  



 4  
 

 
14.  此外，這些委員認為，行政長官委任調查委員會後，此事的

司法程序已展開。由於調查委員會已承諾會以高透明度進行調查，並

會在 4個月內向行政長官提交報告，這些委員認為，等待調查委員會完

成調查，是較恰當的做法。委員應先研究調查委員會的報告，再決定

進一步的行動。這些委員認為，立法會無須在現階段成立專責委員會，

同步進行調查。  
 
在事務委員會會議上動議的議案  
 
15.  楊森議員在特別會議上提出以下議案：  
 

"本事務委員會建議立法會成立專責委員會，負責調查有關政府官

員有否侵犯香港教育學院及其他大學的學術自由和院校自治。 " 
 
16.  該議案付諸表決。 8名委員贊成議案、 3名委員反對議案，以

及 1名委員棄權。  
 
 
事務委員會的建議  
 
17.  事務委員會同意，應在 2007年 3月 9日的內務委員會會議上，

向內務委員會提出由立法會委任專責委員會的建議，請內務委員會支

持該建議。  
 
 
徵詢意見  
 
18.  謹請內務委員會支持事務委員會在上文第 17段提出的建議。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07年 3月 7日  
 



附錄  
 

 
為調查與香港教育學院有關的指控而成立的  

調查委員會的職權範圍  
 
 

(a) 確定香港教育學院 (下稱 "教院 ")學務副校長陸鴻基教授在其發給

教院教職員及學生的未具日期信件 (該信於 2007年 2月 4日及 2007
年 2月 5日分別在教院內聯網及明報新聞網登載 )中所提出的下列

指控是否屬實   
 

(i)  2004年 1月，教院校長莫禮時教授與教育統籌局局長 (下稱 "教
統局局長 ")李國章教授通電話，後者試圖說服莫禮時教授主動

向香港中文大學提出合併。教統局局長表示，若莫禮時教授

不這樣做，他會放手讓當時在任的教育統籌局常任秘書長隨

意削減教院的學生名額 ("第一項指控 ")。  
 
(ii) 幾年來，每當有教院的同事在本地報章發表文章，批評政府

的教育改革或教育政策及施政事宜，隨後即屢有高官來電，

要求莫禮時教授解僱該等教院同事 ("第二項指控 ")。  
 
(ii i)  2004年 6月底，教統局局長就一批超額教師進行的抗議要求陸

鴻基教授發表聲明，譴責有關教師及協助該等教師的香港教

育專業人員協會，理由是有關協助會阻礙教院畢業同學就

業。陸教授拒絕要求後，教統局局長說： "你唔肯出吖嗎 ?好 ! 
I’ll  remember this. You will pay ! (我會記著，慢慢跟你算

帳 )"("第三項指控 ")。  
 

(b) 根據所確定的事實，查明教統局局長或其他政府官員有否不適當

地干預教院的學術自由或其院校自主權。  
 
(c) 根據上文 (a)及 (b)項的調查所得，就政府日後向教院表達有關行使

教院權力或貫徹其宗旨的意見時可採取的方法和方式，提出建議

(如有的話 )。  


